
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
经对《关于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2017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认真审核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

关联交易相关内容符合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实际业务需要，

交易价格公平、合理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董

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。 

因此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

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。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

书面审核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审计委员会委员： 

 

陈  刚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 

 

 

吕廷杰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 

 

 

魏紫川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 

 

 

2017年 4 月 14日 

 


